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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9月 1日正式实施

基金会如何看待公募的“春天”？ ■ 本报记者 张璇

公募权从垄断到放开

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 ，应
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 依法登记
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
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
格。 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 慈善组
织符合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
规范的条件的，发给公开募捐资
格证书 ；不符合条件的 ，不发给
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并书面说明
理由。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自登记
之日起可以公开募捐的基金会
和社会团体，由民政部门直接发
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第三章第二十二条

2004 年，我国颁布的《基金
会管理条例》对公益基金会做出
了公募和非公募的划分。 非公募
基金会，类似于国外的企业基金
会、家族基金会，主要由特定的
群体出资发起，仅允许其在小圈
子里定向筹募善款；公募基金会
则有着更高的公众参与度，可以
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募捐。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我
国公益组织和基金会的数量如
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起来，因此

2008 年也被称为中国的“公益元
年”。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最新数
据统计，截至 2016 年 8 月 21 日，
全国基金会总数达 5100 家，其
中公募基金会 1553 家， 非公募
基金会 3547 家， 非公募基金会
的数量已占到基金会总数的
70%。 然而，由于面临资金募集渠
道的瓶颈，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越
来越多， 但实力的提升面临窘
境，很多非公募基金会甚至难以
全面开展公益活动。

2016 年 3 月 16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
“《慈善法》”）终于在全国人大表
决通过。 法律规定，“依法登记满
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
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慈善组织符合内部治理结
构健全、 运作规范的条件的，发
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放开公
募权成为了此次立法的一大重
要突破。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
下简称“壹基金”）秘书长李劲认
为，放开公募资格有利于公益行
业整体发展。“走市场化道路，这
对于公益组织的发展是有积极
意义的。 ”

李劲表示，公益行业、公益
机构之间只有在开放的市场中
通过良性竞争， 才可能提高效
率和效能。 在过去这些年，他一

直呼吁打破公募和非公募间的
壁垒， 打破地域之间的壁垒。

“这次《慈善法》基本也是围绕
这个方向，而且基金会、协会、
社会服务组织之间的界限，特
别对公募资质的界限， 基本上
已经取消了。 ”

李劲认为，伴随着民间基金
会数量的攀升，公募资质的全面
放开会加剧基金会之间的竞争。
竞争的加剧必然会通过市场的
机制引发优胜劣汰的局面，相信
公募权门槛的消除能够对中国
公益事业发展起到积极正向的
作用。

面对公募权放开给现有公
募基金会带来更多竞争压力的
情况，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
简称“红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孙硕鹏表示，更多公益机
构拥有公募权是一个必然的趋
势。“我们不能限制民间 NGO 发
展和成长，我觉得公募权不是行
政赋权，而是公众赋权的行为。 ”

孙硕鹏认为，公益产品是公
信力的最好体现。“包装出来的
公益产品可能唬人一时，但唬不
了长期。 ”他苦心经营 11 年的红
基会“天使计划”正是一个强有
力的证明。

据红基金会官网介绍，“红
十字天使计划”是 2005 年 8 月以
来推动的重点公益项目，其宗旨
是关注贫困农民和儿童的生命
与健康，广泛动员国内外的社会
资源， 募集资金和医疗物资，资
助贫困农民和儿童参加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对患有重大疾病的
贫困农民和儿童实施医疗救助，
协助政府改善贫困乡村的医疗
卫生条件， 捐建农村博爱卫生
院，培训农村医务人员，促进我
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这个项目已经坚持了十多
年，十三五的时候，要投资 10 个
亿。 长期做下去老百姓就会知道
你，我觉得公益的资源就是百姓
的资源，这个得靠产品。 ”孙硕鹏
说。

对于慈善法如何界定公开
与非公开募集的问题，广东省国
强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刘刚向记
者表示，比如面向员工，在集团
内网发募捐倡议，是否算公开募
集？ 关于特定对象的认定，如何
界定？

“比如国强基金会有一个项
目，需要发动业主来帮助贫困的
家庭，在小区里针对业主发起募
捐， 业主是否算是特定对象，或
者碧桂园的合作伙伴，是否算特
定对象？ 在碧桂园集团高管会向
集团高管发起募捐，算是面向特
定对象募集吗？ 类似问题，现在
还没有得到专业的解决。 ”刘刚
说。

无论是公募还是非公募基
金会，公募资格的放开都是一次

“改革开放”，中国的公益领域开
始形成“市场”和“竞争”的思维，
而互联网正发展成为承载这一

变化的新平台。

利用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可以采取下
列方式：

……
（三）通过广播、电视、报刊 、

互联网等媒体发布募捐信息；
……
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

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
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
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
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第三章第二十三条

8 月 16 日，民政部组织了对
47 家拟申请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资格单位的申报材料进
行了初审， 择优将产生 10 家左
右首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孙硕鹏认为，互联网募捐信
息平台的认证一开始是必要的。

“因为数量太多， 但今后还是得
让资源自由流动。 ”

“从根本上来说， 互联网公
益的出现，改变了整个公益行业
的生态。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秘书长胡广华表示，过去人们一
般认为，公益慈善离普通百姓很
远，各个基金会的主要捐赠也大
都来源于大企业、大慈善家。 而
现在， 人人都可以参与公益，人
人都可以成为受益者。 公益从此
走下圣坛，逐渐成为普通百姓的
一种生活方式，“中华社会救助
基金会去年共筹集善款（现金）
超过 1 亿元人民币，其中 70%来
自于互联网平台。 可以说，互联
网拓宽了募款的渠道，不仅为公
益带来了善款，更带来了春天和
希望。 ”

相关专家还分析说，相较于
传统公益活动，“互联网+” 使公
益行动变得更为灵活高效，成为
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就比如筹
集医药费。 在现在的一些筹款平
台上，只要备齐相关证明就可以

发起项目，不但手续简单，而且
募款速度非常快。 ”记者近日打
开“轻松筹”的筹款网站，发现注
册用户已有 8773 万多个， 筹款
项目 100 万多个，支持次数更是
达到 1 亿多次。

“通常我们会说，‘一个人捐
100 万， 不如 100 万个人每人捐
一元钱’。 同样是 100 万元，效果
是有差别的。 普通人关注和参与
项目， 不仅让筹款变得简单快
速；而且他们对善款流向及执行
情况的关注，对提升基金会的透
明度、公信力、专业化也起到巨
大推动作用，促进整个公益行业
的良性发展。 ”胡广华说。

对此孙硕鹏也表达了自己
的观点。“大家还一直觉得慈善
组织是一个道德组织，学雷锋的
组织， 其实他应该成为一种行
业，一种就业的通路，成为一个
双创的平台。 ”他认为，自己想把
红基会变成职业的慈善工作者。

公募权是否需要分享？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
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
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
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
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第三章第二十六条

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使得
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
界限越来越不明显。 如果二者都
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筹款的运
作模式也会逐渐趋同。 面对这种
情况，孙硕鹏认为，各家基金会
需要朝着更专业、更专注的方向
发展。

少数官办的大型基金会正
逐渐向专业化发展，如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重点做教育，中国
扶贫基金会侧重于扶贫。 正是吸
附或联合其他多个小型非营利
组织或小型基金会，这些基金会
才得以走向专业化。

（下转 09 版）

2016 年 9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即将正式实施。 根据规定，只要符合条件，慈
善组织通过申请将拥有获得公开募捐的资格。经
过多年审议，慈善组织获得公募资格的权利最终
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公开募捐不再是少数官
办慈善组织的“特权”。民间公益组织都可参与公
开募捐，这是否意味着慈善组织公募的“春天”即
将到来？ 对失去公募“特权”的官办慈善组织而
言，这是否是一次强有力的冲击？

� � 2016 年 8 月 20 日， 民政部组织专家对通过形式审查的 29 家
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进行评审。


